苏州城市学院运动会竞赛规程
一、主办单位：苏州城市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
二、承办单位：基础教学部、校工会、团委（美育中心）
三、举办日期、地点
    2024年10月25-26日    校田径场
四、参加单位：全体师生
五、竞赛项目
1.学生男子组
（1）100 米（2）200 米（3）400 米 （4）800 米（5）1500 米         （6）3000米 （7）4×100 米接力  （8）4×400 米接力（9）跳高（10）跳远 （11）三级跳远  （12）铅球（6kg） （13）110 米栏（0.84） （14）铁饼 （15）标枪
 2.学生女子组
（1）100 米 （2）200 米 （3）400 米 （4）800 米（5）1500 米（6）4×100 米  （7）4×400 米接力   （8）跳高   （9）跳远      （10）铅球（4kg）（11）100 米栏（0.72m） （12）铁饼（13）标枪
3.教工组
（1）100米 （2）立定跳远（3）铅球（4）4×100米混合接力（男女各2人）
4.师生组 
师生50米×10迎面接力

六、竞赛办法
1.学生运动员必须是城市学院在籍学生，代表所在学院参加比赛； 
2.参赛教师必须是苏州城市学院在职教职工；
3.以学院为单位，各学院可报男、女各1队，领队1人，教练员2人；男、女运动员总人数不得超过60人，男、女运动员比例不作规定； 
4.学生组各代表队每项限报3人，每人限报2项并可兼报1项接力或报1项单项可兼报2项接力；教工组每项男女各限报3人并可兼报1项接力，教工组100米各单位限报2人；
5.学生组4×100 米接力、4×400 米接力限报男、女各1队，4×100 米混合接力各单位限报1队；教工组4×100 米混合接力限报1队；师生迎面接力教工4人，男女各2人，学生6人，男女各3人，先学生后教师；
6.100米、200米及400米分预、决赛，其余所有项目采用分组决赛，按成绩取前八名。
7.2024年度秋季运动会取消拔河项目，新增学生铁饼、标枪以及教工100米三个项目。
8.请各单位于2024年10月15日之前将报名表发送到邮箱372375596@qq.com，逾期不予受理，一经报名，一律不得更改。
9.本次竞赛执行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《田径竞赛规则》和补充规定。
七、计分与奖励
（一）计分
1.田径比赛个人奖计分方法：每项男、女各取前八名，按 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 计分；如果某项决赛参加比赛人数不足 8 人（含 8 人），则少取1名，如只有 2人，则取消该项比赛；
2.接力项目双倍计分，名次并列时将分数平均计算（如两个第二名，则按（7+6）/2=6.5 分、无第三名），其它名次依此类推；
3.破校记录，双倍计该名次的得分；
4.2024年度体育文化节篮球、排球及足球均按照双倍积分计算。第1-6名分别计18分、14分、12分、10分、8分、6分；
5.团体总分。
（1）男子团体：2024年度体育文化节（篮球、排球、足球）得分、本次运动会参赛男同学得分与男教师得分之和；
（2）女子团体：本次运动会参赛女同学与女教师得分之和；
（3）团体总分：男子团体总分、女子团体总分与混合接力成绩之和；
（4）马克思主义学院、基础教学部与校机关不参加团体总分排名。
6.苏州市第十六届运动会田径比赛成绩计入本次校运动会成绩。
（二）奖励
1.设男子、女子团体奖及团体总分奖，得分多者名次列前，如得分相同，以获第一名多的代表队名次列前，依此类推，均取前三名；
2.设优秀组织奖1个、道德风尚奖各3个。
八、资格审查
1.为了端正赛风，体现举办运动会的育人宗旨，各单位对报名参赛运动员资格要进行严格、认真的审查，按照规定严格把关，坚决杜绝弄虚作假、冒名顶替等违反规定的行为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成立苏州城市学院运动会资格审查组及仲裁组，将在赛前、赛中、赛后，对出现违反规定、弄虚作假、冒名顶替等行为的运动队（员）将严肃处理。一经查出，将取消该单位田径比赛团体总分和团体总分的评比资格。
九、本规程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本规程解释权属校体育运动委员会。












